申請外籍工作船來台作業程序
申請外籍工作船來台作業，應檢附下列文件 (一式三份) ，由本局轉報交通部特許： 
1. 申請書。 
2.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函。 
3. 船務代理指定書。 
4. 外籍工作船詳列避風計劃 (若須靠泊漁港應先徵得漁政單位之同意) 。 
5. 承攬海事工程合約書 (研究計劃 )。 
6. 海事工程計劃書 (工作地、作業期限、進度)。 
7. 非自有船應附租船合約。 
8. 船舶適航證書 (包括：(1)船舶國籍證書。(2)船舶國際噸位證書(1969)。(3)載重線證書。(4)貨船安全構造證書。(5)貨船安全設備證書及其設備記錄。(6)貨船安全無線電證書及其設備記錄。(7)防止油污染證書。(8)船東互保責任險(P&I)。(9)船員名單。 ) 、船舶彩色照片。 
申請人切結證明本申請案船舶無大陸資本及大陸籍船員、工作人員，且在台期間遵照規定辦理各項手續並依限離台。
